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5 号 

    现发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朱 镕 基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地震预报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震预报的管理，规范发布地震预报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震预报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地震预报包括下列类型： 

    (一)地震长期预报，是指对未来 10 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的预

报； 

    (二)地震中期预报，是指对未来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地域和强度

的预报； 

    (三)地震短期预报，是指对 3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

报； 



    (四)临震预报，是指对 10 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 

    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地震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地震预报水平。 

    对在地震预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地震预报意见的形成 

    第五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

作的机构，应当加强地震预测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根据地震观测资料和研究结果提出的地震预测意

见，应当向所在地或者所预测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

书面报告，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不得向社会散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但是，以长期、中期地

震活动趋势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除外。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观察到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时，应当及时向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报告。 

    第八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

地震工作的机构应当组织召开地震震情会商会，对各种地震预测意见和与地震有关的

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地震预报意见。 

    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可以组织召开地震震情会商会，形

成地震预报意见，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报告。 



    第三章 地震预报意见的评审 

    第九条 地震预报意见实行评审制度。评审包括下列内容： 

    (一) 地震预报意见的科学性、可能性； 

    (二) 地震预报的发布形式； 

    (三) 地震预报发布后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 

    第十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下列地震预报意见

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报国务院： 

    (一) 全国地震震情会商会形成的地震预报意见； 

    (二)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震情会商会形成的可能发生严重破坏性地震

的地震预报意见。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对下列地震预报意见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一)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震情会商会形成的地震预报意见； 

    (二) 市、县地震震情会商会形成的地震预报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对可能发生严重破

坏性地震的地震预报意见，应当先报经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评审后，再向本级人

民政府报告。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在震情

跟踪会商中，根据明显临震异常形成的临震预报意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经评

审，直接报本级人民政府，并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 

    第三章 地震预报的发布 

    第十四条 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

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 

    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第十五条 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急

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 48 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并同时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和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在发布预报的时域、地域内有效。预报

期内未发生地震的，原发布机关应当做出撤销或者延期的决定，向社会公布，并妥善

处理善后事宜。 

    第十七条 发生地震谣言，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时，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应当采取措施，迅速予以澄清，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给予配合、协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社会散布地震

预测意见、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制造地震谣言，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国(境)外提出地震预测意见的，由国务院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根据造成的不同后果依法给予纪律处

分。 

    第二十一条 从事地震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震后地震趋势判定公告的权限和程序，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

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北京市的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机构，组织召开地震震情会商会，提出地震

预报意见，经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后，报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市人民政

府发布。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8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

1988 年 8 月 9 日国家地震局发布的《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同时废止。 

 

 

 


